
后勤服务总公司“十佳管理人员”评选方案
一、评选对象

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。
二、评选条件

1、坚持科学发展观，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，团结奉献，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服务作风。
2、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。
3、在管理岗位服务效率、服务态度方面有突出表现。
4、年度内获校级表彰人员优先考虑。
三、评选原则及办法

1、本次评选工作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进行，宁缺毋滥。

2、“十佳管理人员”与年终考核优秀不可兼评。
3、各部门主任、副主任(含享受副主任待遇人员)及经理总计人数为2人以上的，推荐比例不超过50%。具体分配名额见《各部门推荐名额分配表》。
4、拟推荐人员需填写《后勤服务总公司“十佳管理人员”推荐表》，经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于1月10日前交至人力资源部。
5、公司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结合个人工作实绩，对 “十佳管理人员”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，评选出10名“十佳管理人员”。名单确定后在公司范围内公示三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为本年度后勤“十佳管理人员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表彰奖励

公司对获评“十佳管理人员”者颁发荣誉证书。

后勤服务总公司
    二○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
附：

各部门推荐名额分配表

	部门
	推荐人数
	部门
	推荐人数

	公司机关
	1
	环境服务中心
	1

	校园商贸中心
	1
	楼宇服务中心
	1

	饮食服务中心
	3
	交通服务中心
	1

	宿舍管理中心
	2
	物资采供中心
	1

	滨江后勤服务中心
	2
	水电服务中心
	1

	修建服务中心
	1
	合计
	15


2014年后勤服务总公司“十佳管理人员”推荐表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年 龄
	

	政治面貌
	
	所在部门及职务
	

	个
人
事
迹
	（可附页填写）


	部门推荐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司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
注
	1、推荐对象为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；
2、个人事迹500字以上。



